
國立嘉義大學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出列席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嘉大師培字第10890036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開會事由：召開108學年度第1學期實習學生第31組分組座談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8年8月23日（星期五） 中午12時0分 

開會地點：本校民雄校區(詳細地點另行通知) 

主持人：實習指導老師陳偉仁老師 

聯絡人及電話：林美吟(0920797370)　　

 

出席者：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王諭琳實習生、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王俐

媜實習生、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李盈穎實習生、新北市土城區樂利國

民小學黃仕雅實習生、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林美吟實習生、新北市樹

林區樹林國民小學楊婷雅實習生、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吳敏綺實習生

、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林思瑜實習生、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王

宜菁實習生

列席者：

副本：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江翠

國民小學、新北市土城區樂利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新北市

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

導組

備註：
一、分組座談會日期：
(一)108年8月23日（星期五），集合時間另通知。
(二)108年9月20日（星期五），集合時間另通知。
(三)108年10月18日（星期五），集合時間另通知。
(四)108年11月22日（星期五），集合時間另通知。
(五)108年12月20日（星期五），集合時間另通知。
(六)109年1月10日（星期五），集合時間另通知。

二、各縣市、實習機構(學校)若有類似活動，請優先參加本校
實習生座談或研習活動，並請准予公假，若因特別事故無
法參加之實習生，應向實習指導教授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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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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